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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離岸風電產業面對綠色融資之
評估策略

曾于哲 *、廖世榮 **

摘　　　要

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如何在持續投資永續基礎建設時，兼顧環境保

護及能源使用，也是各國推動永續發展首要政策。其中，導引資金投資相關項目，亦

是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本研究說明能源產業提出融資貸款需求時，現行金融業

審查模式的實務，並以離岸風力發電為例，提出包含赤道原則、生命週期評估、風險

及重大性評估、信用評估及第三方獨立評審核等多項目的整合性評估架構。以協助政

策制定者、電廠(場)開發業者、執行業務專家及潛在投資人做為決策參考。

期能透過能源產業申請綠色融資的案例研究，可以對於降低能源產業面對綠色審

查時，所面臨的資訊不對稱及過高的交易成本，透過一致且綜合各項因素的整合性評

估架構，有助於導引資金投入臺灣再生能源產業，進而達成新能源政策中 2025 年再

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比例達 20% 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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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為海島型國家、地小人稠、自然資源有限，99% 能源須仰賴國外進口，且

超過 9 成以上使用化石燃料(經濟部能源局網)，發展自主能源更是刻不容緩。2018 年

行政院已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期能加速達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

量占總發電量比例達 20% 目標。根據台電的統計年報，2016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為

11,599 GWh，約占總發電量 4.6%。

考量臺灣地形及資源等，臺灣海峽擁有豐富的離岸風力發電資源，根據國際離

岸風電諮詢顧問公司 4C Offshore 的研究顯示，全球風況最好的前 20 處觀測地，有 

16 處位於臺灣海峽。因此，離岸風電成為政府除了太陽能及陸上風力發電外，另一

項能源發展的重要選項。目前為止，臺灣僅有 2 座離岸風電機組商轉。為使臺灣達

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20% 的政策目標，吸引和鼓勵綠色融資投入離岸風電發

展，已是臺灣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二、離岸風電的現況與挑戰

風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且不會排放溫室氣體或污染物，全球風力發電

市場自 1980 年代開始興起，至今發展已超過 30 年(離岸風電知識網)。離岸風力發電

的發展效益包括經濟面、環境面及影響與風險面探討，彙整如表1所示。

表 1離岸風電具體效益與風險

經濟面 環境面 影響與風險

1. 離岸風電的發展可帶動臺灣產業界
及金融界的投入，創造商機。

2.降低對其他國家的能源依賴。
3. 增加就業機會。可利用不同方式推

動離岸風電，例如躉購電價及競
標。

1.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

2. 不因風力機產生噪音
影 響 居 民 的 生 活 品
質。

3.減緩陸地的開發。

1.颱風。
2.鹽風侵蝕。
3.高溫、高濕。
4.開發技術。
5.干擾海洋生態。
6.漁民權利受損。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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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內離岸風電發展現況

我國已訂定「千架海陸風力機」目標，明訂政府可運用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

令鬆綁等方式，提高各項開發再生能源誘因。藉由規範電業併聯再生能源發展設備及

保障電能收購價格的雙重機制，獎勵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達到再生能源的推廣

利用、環境保護及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三重目標。

為加速推動臺灣離岸產業發展，經濟部已於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告「風力發電離

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針對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推動辦公室以及離岸示範獎勵辦法

的政策，推動離岸示範風場建置，目標是完成離岸示範獎勵辦法 4 座示範機組，並展

開包含 1 個國營事業之 3 座示範風場建置，提高風力機國產化比例與自主系統技術。

期盼以區塊開發方式，藉以推動大規模風場開發，使再生能源能夠大幅的成長，帶動

國內經成長。目前臺灣已有福海、海洋及台電等 3 座示範風場。以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而言，離岸風力發電可區分為機組製造、建造、維護營運和除

役等階段。由於臺灣海峽天氣多變，海事工程更顯困難，需要更多有經驗的施工團隊

及精準的氣象預測能力等才能克服困難。

2.2 國內離岸風電的挑戰

由於離岸風電的開發遠比陸上風電來的複雜，其中包含離岸風電規劃、設計、 

施工以及未來運轉維運相關技術缺口等(Kao & Pearre, 2017)。再者，本研究發現臺灣

針對海事工程勞動的相關法規有待加強，亦亟需建立安全及衛生的監管制度，以確保

海上工作安全及勞工權益。其次，在臺灣開發離岸風電其最主要兩項挑戰就是對環境

及漁業的影響。在環境影響上，所有示範案都需經過環保署審慎的環境影響評估，並

針對不同生態進行不同監測，例如風機架設避開白海豚棲息地。而在漁業的影響上，

則要持續深入地方與地方居民溝通達成共識。

海洋示範風場須遵循國家環境評估制度，另潛在可能須符合財務融資的赤道原

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環境影響評估是法律規定；赤道原則則是自願性標準。

為了符合赤道原則，風場開發者需要提出比環境影響評估更為綜合性、包含社會面



156研析離岸風電面對綠色融資之評估策略

向的重大衝擊影響評估。綜上，環境影響評估和財務融資評估即可能為離岸風廠開

發業者必須面對的兩大開發程序，而生命週期評估(Lewis, 1989)、利害關係人議合

(stakeholder engagement)(Li, Du, Harashina, Nishikizawa & Huang, 2012)、重大衝擊

影響評估(Tang, Tang and Lo, 2012)等，都將是為了合於法律規定和財務融資要求所必

要的執行項目。

三、綠色融資評估

銀行對客戶授與信用，一般依據 5P 原則(People、Purpose、Payment、Protection

及 Perspective)(台灣金融研訓院，2016)，並逐項進行評估並予綜合研判，經權衡輕重

後訂定融資決策。評估內容包含貸款人或資產的績效（例如：利率）和風險(例如：信

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等)，以確保融資的經濟可行性和貸款回收性。金融

機構進行評估時，必要時將利用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以更深入地了解有關財務、

法律及益加重要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等面

向。

借款戶(People)包含品格、能力和經營績效等評估。品格包含操守、倫理、道德

及責任感。能力乃指年齡、經驗、專業訓練、教育和管理能力總稱。經營績效則可參

考財務報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整合性報告等；資金用途(Purpose)包含銀行必須查

明借款人之業務性質、產銷程序和財務狀況，旨在切合借款人資金週轉之實際需要。

如對於中、長期性資本支出，對借款人所提出之資金使用計畫之可行性評估，可以參

考其自籌資金比率、投資報酬率、經濟效益、技術、組織、管理、商務及財務等觀點

深入了解分析；還款來源(Payment)為債權確保的基礎，因此評估借款人是否有正當而

充分之還款來源，憑以按時清償債務至為重要。債權確保(Protection)包含債權保障可

略分為包括良好財務結構、擔保品或承諾在內的「內部保障」，以及由第三者保證或

背書之「外部保障」。授信展望(Perspective)指的是綜合評估的內容，不僅要考慮借

款人過去績效，也須評估未來發展性，包括產業前景及借款人的競爭力等。

風力發電的專案融資(專為特定投資計畫需要辦理之貸款，且貸款只用於與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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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相關之機器、設備和技術之購置，並於此計畫有能力產生足夠之現金來償還貸款)，

應屬於現金流量型放款，主要係以發電、輸電、售電之利潤做為還款來源。離岸風廠

開發成本每百萬瓦(MW)約為新台幣 1.5 億元至 1.7 億元(離岸風電知識網)，且進一步

受到開發規模、採用的工程技術和施工團隊規劃等影響。

不過，傳統的 5P 原則雖然全面，但是實際進行評估時，並非所有與專案融資攸

關的要素都平衡且詳實的納入考慮，因此國際金融機構近年發起一套自願性行為規

範：赤道原則，在銀行辦理授信融資時，納入借款戶在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和社

會責任等授信審核條件，若企業未達標準，可以緊縮融資額度，甚至列拒絕往來戶，

期能透過赤道原則，以促進企業對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發揮正面作用。赤道原則最

早是 2002 年 10 月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在英國倫敦舉行一場商業銀行會議，討論環境與社會因素在專案融資上的影響，

當時與會的銀行團決議發展一套架構，著重於銀行在辦理專案融資時所需考量的環境

與社會議題，該次會議的結果即為赤道銀行的前身。

3.1 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的起源來自民眾對於環境品質與生態保護已逐漸重視，國際金融公司

(IFC)關注金融機構在貸放款時，針對社會和環境等面向，目前無相關法規進行規範，

在金融機構追求獲利最大化時，忽略了融資或交易對象(如不道德的企業)的適宜性，

加上目前也無任何法規規範，若企業發生對社會或環境產生危害或涉及生命財產時，

對於金融機構是否也需要負擔社會責任。

2006 年 3 月根據 IFC 修正後的績效標準對第 1 版赤道原則(EP1)進行修正，經

修訂後為第 2 版赤道原則(EP2)，並於 2006 年 7 月修訂發布，2011 年 7 月發布第 3 

版赤道原則(EP3)修正程序，於 2013 年 5 月 14 日公布第 3 版(EP3)並於 2013 年 6 

月 4日正式生效。目前我國金融機構正積極推動，截至目前為止共有國泰世華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及台北富邦銀行等3家金融機構簽署赤道原則，赤道原則發展歷程彙整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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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赤道原則發展歷程大事紀

時　間 內　容

2002 年 10 月 於倫敦召開會議，討論專案融資所涉及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
議題。

2003 年 6 月 4 日 由花旗銀行等 10 家創始赤道原則金融機構(EPFIs)於華盛頓特區
共同發布並採納赤道原則。

2006 年 7 月 6 日 發布第 2 版赤道原則

2010 年 7 月 成立赤道原則協會

2011 年 7 月 公告第 3 版赤道原則修訂時程

2013 年 6 月 4 日 第 3 版赤道原則正式生效

2015 年 3 月 23 日 國泰世華銀行為臺灣第 1 家簽署加入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

2015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第 2 家金融機構 - 玉山商業銀行簽署加入赤道原則

2017 年 12 月 4 日 臺灣第 3 家金融機構 - 台北富邦銀行簽署加入赤道原則

資料來源：赤道原則官網，本研究彙整。

赤道銀行對於專案融資時，一般在受理專案係針對專案融資內容與赤道原則所要

求的環境與社會評估標準，且超過美金 1,000 萬元融資金額進行評估時，通常會採取

以下步驟：

1.  若該專案對環境與社會風險係歸類為高影響者，針對專案融資計劃內容及其對環境風

險影響進行分析、評估及分類；參考赤道原則規範，區分為 A、B、C 3 類，並將專案

融資報告提交至環境與社會政策審查委員會(ESPRC)進行審查。其分類說明如下：

(1)A 類： 項目對環境和社會有潛在重大不利或涉及多樣的、不可逆的或前所未有的

影響。

(2)B 類： 項目對環境和社會可能造成不利的程度有限或數量較少，而影響一般侷限

於特定地點，且大部分可逆並易於通過減緩措施加以解決。

(3)C 類： 專案對社會和環境影響輕微或無不利風險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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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風險管理部門負責審查前述報告及 ESPRC 審查結果，包括對其影響情形提出可行之

解決方案，並將審查結果提交有權審核的層級決定是否核准該此專案融資計畫。

3.  撥付專案融資後，由專案融資貸放後管理部門對該專案開發進度及內容定期審視，以

確保專案融資符合融資計畫及赤道原則要求。

3.2 赤道原則國際案例

赤道原則實行至今已有 10 餘年，通過的專案不勝枚舉。以下分享各國應用赤道

原則專案融資案例敍明如後：

1. 中國大陸興業銀行：山西強偉紙業有限公司

興業銀行為中國大陸目前唯一簽署赤道原則的當地銀行，因此自 2008 年 10 月

宣告加入赤道原則組織後，相關的專案融資計畫的評估皆遵循赤道原則規範。此一

專案為山西偉強紙業係中國大陸造紙產業主要業者之一，而此一專案主體為擴充 30

萬噸石膏板護面紙產能的相關資金需求，總投資金額逾人民幣 8 億元。強偉紙業在

此逾人民幣 8 億元的資本支出專案中，相關的環保設備投資占總資本支出的比重將

近一成，且從生產源頭的原物料選擇廢紙再生利用、生產過程所產生的熱能及副產

品回收再利用、廢水淨化再利用、與當地社區保持良好互動等營運配套措施處置完

善，以致能化解一般民眾對造紙產業原有的高污染及高耗能刻版印象，進而與當地

社區共存共榮(金融研究發展基金管理委員, 2015)。

2. 澳盛銀行(ANZ)：亞洲天然氣田加工廠

國際金融業者如澳盛銀行，除落實赤道原則外，亦針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原則(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議題較敏感且相關性較

高的產業，制定以風險為基礎的敏感性產業政策。藉由產業政策明訂 ESG 審核條

款，評估放貸過程的 ESG 風險，設下責任放款的第二道防線。此專案為亞洲天然

氣田加工廠，根據赤道原則進行了社會和環境評估報告，強調勞工安全和溫室氣體

排放議題，同意聘請社會和環境顧問來監督項目以持續符合所要求的標準，承諾為

客戶繼續遵守國際標準和法規的文件提供資金(金融研究發展基金管理委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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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TC 跨國輸油管計畫：

BTC 跨國輸油管計畫(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 project)係一項耗資美金 

30 億元，每日輸送量達 100 萬桶原油的輸油管建置計畫，中間橫跨土耳其、喬治

亞及亞塞拜然等在內的 3 個國家，該輸油管線全長 1,768 公里。國際間的非政府組

織(NGO)在專案簽訂之初，即透過各種管道表達開發計畫將對環境及社會造成重大

影響的看法。聯貸銀行團在接獲 NGO 反映後，立即委託公正、獨立第三專業機構

進行評估，評估發現施工計畫符合赤道原則，為妥善回應各界對環境保護關注，銀

行團另外敦聘獨立專家，全程監督該計畫執行，避免對環境危害，使該計畫得以順

利完工(金融研究發展基金管理委員, 2015)。

4. 臺灣首宗赤道原則授信 - 離岸風電：

臺灣首家赤道銀行國泰世華銀於 2015 年 5 月 8 日宣布，完成國內首件在地符

合赤道原則的融資案，上市公司上緯轉投資的海洋風力發電公司，在台灣苗栗竹南

一帶興建海上風力發電。第一宗本土融資案例由安泰商業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台北

分行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等 3 家銀行統籌組成，五年期新台幣 25 億元融資金額，

按照赤道原則的 B 類要求，建立與利害關係方協商機制，企業設置環境管理體系，

撥貸後每年提交「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報告」。本案為臺灣本土的赤道原則

融資案，即經獨立第三方顧問公司，依赤道原則規範進行審查並完成相關環境與社

會風險的差異分析，將進一步擬定細部行動計畫，海洋風力發電公司亦承諾將遵循

赤道原則計畫，管理環境與社會風險(中時電子報, 2016)。

四、整合性評估架構及因應之道

一如前段所提及的台灣海洋風力發電公司的離岸風場赤道原則融資審查的案例，

現行的銀行授信審查與放款尚未完整整合環境、社會風險評估與銀行授信審查評估結

果，致使在銀行融資授信決策中，尚難以具體量化環境、社會風險評估的潛在財務風

險。甚至部分初次進入電力產業的風力發電開發業者，在試營運階段可能缺少相關的

歷史財務績效以證明營運能力，又或者缺乏過往的電力經營開發經驗，或尚未建立財

務與非財務整合型的資訊報導體系等問題陷入借款困難。因此，金融機構必須仰賴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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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開發業者的資格或其他非電力行業的經營經驗來做為財務融資評估的評估基礎。

同樣地，金融機構也需要對電力產業的產業知識和營運模式有深入的理解，以

及對開發流程、相關法規及環境評估的全面性概念。以上事項對於建造能力、開發時

程、施工方法和授信金額均有重要影響。在面對財務融資審查時，金融機構都將要求

更具體深入的現金流量分析、擔保品評價、產業發展前景和電力產業的研究。

若是進一步考慮赤道原則，對於每個被評定為 A 類和 B 類的專案融資，赤道銀

行會要求借款人進行環境和社會評估，在令赤道銀行滿意的前提下，可解決與提呈專

案有關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和風險。評估檔應提供與提呈專案性質和規模在某種意義上

相關的可減少、減輕和補償不利影響的措施。無論評估檔由借款人、顧問或外部專

家任何一方制定，它都將充分、準確並客觀地評價和說明環境和社會風險和影響。

A 類專案及部分視情況而定的 B 類專案的評估檔，應包括一份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SIA)。亦可能還需要進行一或多項專

門研究。此外，在高風險的情況下，借款人可相應地在評估檔中加入明確的人權盡職

調查做為補充。對於其他專案，評估檔可侷限或集中於某個問題的環境或社會評估 

(如審核)，或是針對環境選址、污染標準、設計規範或施工標準的直接應用。

此外，對於每個獲評定為 A 類和 B 類的專案，赤道銀行會要求借款人運作一套

環境和社會管理系統(Environment and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ESMS)和準備一份

環境和社會管理計畫(Environment and Social Management Plan, ESMP)，藉以處理評

估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並整合為符合適用標準所需採取的行動。假如適用標準不能令赤

道銀行滿意時，借款人和赤道銀行可以共同達成一份赤道原則行動計畫(Action Plan, 

AP)。赤道原則行動計畫旨在概述根據適用標準，要求借款人提出根據赤道銀行要求

仍存有差距之處的承諾。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傳統銀行授信決策與赤道原則的審查要求的基礎上，以個

案研究的研究方法為基礎提出整合性評估架構，以探討環境、社會風險評估與 5P 原

則的相互關聯性。本研究也理解風力發電開發面臨眾多不同評估原則的複雜度，赤道

原則更可能進一步要求高於法律規定的自願性環境和社會標準、申訴機制、第三方審

查、債務條款、獨立監督機制、報導體系和資訊透明化等項目，因此提出同時包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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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會)評估和財務融資評估的整合性評估架構(如下圖 1)：

圖 1 離岸風電環境、社會風險與專案融資授信決策整合性評估

圖 1 是以概念圖的方式呈現各個要素之間的關係。實線代表的是主要程序或是重

要步驟。箭頭方向代表決策或資料的進行方向。虛線代表相關的原則、適用的準則或

自願性標準，例如：委任獨立第三方稽核單位進行獨立審查。雙箭頭的虛線代表可能

的雙方委任關係。

當赤道銀行進行專案融資評估時，將檢視專案分類：A、B 或 C 類。根據專案分

類，赤道銀行必要時將要求貸款人進行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對於自然環境和專案規

模而言，針對環境和社會負面影響必須提出攸關且合適的衝擊最小化、緩和的補償的

措施。

當決定進行環境和社會的重大影響衝擊評估時，赤道原則亦會要求進行環境和

社會議題的利害關係人議合。根據重大性分析結果，接著辨認重大衝擊類別(Material 

Impact Category)、盤查指標(Inventory Indicator)。整合性評估應考量所適用的環境和

社會責任標準，以及環境和社會管理系統以管理重大衝擊類別。如果借款人無法符合

所適用的環境和社會責任標準，赤道銀行將進一步要求提出赤道原則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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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整合性評估，赤道銀行接著將考量 5P 授信評估原則以決定初始授信決策，

以及可能將赤道原則行動計畫納入債務合約之中。赤道原則亦要求對於盤查指標的持

續監督機制，以確保持續遵循。某些情況下為加強相關盤查指標的可信度，赤道原則

將要求進行獨立第三方審查單位對於評估檔、獨立監督機制和報導體系進行審核，例

如採用 ISAE 3000、複核利害關係人議合程序以及複核受影響的社區諮詢(Community 

Consultation)紀錄。最後，當專案融資授信期間到期時，赤道銀行將可能進行再融資

決策。

五、結語

本研究認為，能源產業面對綠色貸款時，特別是離岸風力發電開發專案融資，政

策制定者、電廠(場)開發業者、執行業務專家及潛在投資人都需要一個整合性評估架

構。若是缺乏整合性評估架構，將明顯增加溝通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延宕電廠(場)開

發時程，缺點明顯包含：

1.  能源業者無法提出符合各方評估者可承受風險之內的開發規劃、業務經營及收入保障

的承諾，以致無法取得資金。

2. 當地商業銀行缺乏對離岸風力發電的融資意願。

3. 公部門提供的獎勵誘因及信用保證程度低。

4. 在地的執行業務專家欠缺電廠(場)風險評估的能力及經驗。

根據本研究的看法，不論是法律規定的環境評估或是自願性的財務融資要求，若

是風險無法有效降低至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可接受的程度，將更進一步推遲私部門資金

到位或公部門提供補助的時程。

期望未來將有更多的能源產業申請綠色專案貸款的案例研究，以降低所有利害

關係人的資訊不對稱，以協助政策制定者、電廠(場)開發業者、執行業務專家及潛在

投資人做為決策參考。本研究認為，消除資訊不對稱及導引資金投入臺灣再生能源產

業，誠然是達成新能源政策中，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佔總發電量的比例達 20% 的

至為關鍵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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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文引述：翻譯名詞應採易通易懂者，首次出現請附原文，如沉澱(sedimentation)；

原文名詞為首字則不必大寫，如活性污泥法(activated sludge process)；一般

通用之縮寫文字亦不必加點，如 BOD、SS 等(不必寫成 S.S)
7.  數據規範：文中數字請採用阿拉伯數字，年份則以西元紀年，可量化數字每

超過3位數請以逗點區隔，如  1,250；文中所用數據單位應為公制單位，如 
mg/L、m/d、kg/m3、d、m、min、℃等。數字及英制單位之間請空半形1格，

如 12mg/L，改為 12 mg/L。

8.  行文要求：文句簡明，用字通俗即可，請儘可能避免如〝的〞、〝之〞混用

情形。

9.  文獻格式：文獻引用請隨文以文獻作者、年份註解於括號內，如陳國城等

(1991)、(Gzara, 1991)；參考文獻以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之原則序列，中文請

依第一作者姓名筆劃順序排列，英文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羅列。

期　　　刊：作者(出版年)。篇名。出處。卷期。頁數。

書　　　籍：作者(出版年)。篇名。出處。頁數。

機關出版品：編寫機構(出版年)。篇名。出版機構。頁數。

研討會論文：作者(出版年)。篇名。會議論文冊名稱。主辦單位。頁數。

報　　　告： 作者(出版年)。報告名稱。○○○委託之專題研究報告(若是政

府委託需填寫報告編號)。出版地點：出版商。

網　　　頁：作者(網頁日期)。資料名稱。網站站名網域網址。

【參考文獻　格式範例】

王義基(2014)，製造業產品碳足跡輔導歷程與成果，永續產業發展季刊，第66
期，p3-9。

Gzara, L. and Dhahbi, M. (2001), Removal of chromate anions by micellar-
enhanced ultrafiltration using cationic surfactants, Desalination, 137(1-3): 
p241-250.

楊正邦、劉志成(2004)，快濾地反沖洗廢水之處理技術及回收再利用，自來水

會刊第23期，p81-86。

鄭宏德(2002)，自來水淨水廠脫水污泥資源再利用可行性研究，第十九屆自來

水研究會論文集，p10-15。

經濟部工業局(2011)，放流口線上光學  COD/SS 監測開發計畫，100年度 
CITD 專案計畫結案報告。

林靜宏翻譯(1999)，儀器分析，美亞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振誠(2012)，IBP 塑網，「丙烯市場展望」， http://goo.gl/ypB800。



附件

著作權讓渡同意書

作　　　者：　　　　　　　　　　　　　　　　　

題　　　目：　　　　　　　　　　　　　　　　　

作者通訊處：　　　　　　　　　　　　　　　　　

一、 保證本篇文章除本次投稿外，相同內容未投國內外其他有版權之

期刊，或有抄襲之情事；如  有上述情形願抽回本文。

二、 同意將本篇文章之著作權自接受刊登日起，讓渡給經濟部工業

局，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因承辦經濟部工業局計畫，有

重新製作並將本篇文章置於該會所屬網站及刊物等刊載供外界查

詢之權利，但須註明本文章作者。作者保留引用文章在自己著作

之權利。如爾後有抄襲、版權、著作權等之法律紛爭，文責由作

者自負。

此　　致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作者：　　　　　　　　　簽章

年　　月　　日




